
资格条件响应表

序号 项目内容 要求

响应内

容说明

(是/否)

详细内

容所在

投标文

件页次

备注

1
法定基本

条件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

二条规定的条件：

1、营业执照（或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法人

证书）、税务登记证（若为多证合一的仅需

提供营业执照）

2、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、依法缴纳税

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的声明。

3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

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函，截止至

开标日成立不足 3 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

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。

4 、 未 被 列 入 “ 信 用 中 国 ” 网 站

(www.creditchina.gov.cn)失信被执行人名

单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

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政府采购严重

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。

2
投标人资

质
/

3 中小企业 本项目专门面向小微企业。

4 联合投标 本项目不允许接受联合投标。

5
法定代表

人授权

1、在投标文件由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

（或盖章）的情况下，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格

式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；

2、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被授权人身份证。

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：

投标人（公章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http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


实质性要求响应表

序号 项目内容 要求

响应内

容说明

(是/否)

详细内容

所在投标

文件页次

备

注

1

投标文件

内容、密

封、签署

等要求

1、投标文件按招标文件规定格式要求提供

《投标函》、《开标一览表》、《资格条件响应

表》以及《实质性要求响应表》并在标明签

字和盖章页签字和盖章。

2、纸质投标文件按招标文件要求密封，电

子投标文件须经电子加密（投标文件上传成

功后，系统即自动加密）。

2
投标有效

期
不少于 90天。

3 投标报价

1、不得进行选择性报价（投标报价应是唯

一的，招标文件要求提供备选方案的除外）；

2、不得进行可变的或者附有条件的投标报

价；

3、投标报价不得超出招标文件标明的采购

预算金额或项目最高限价；

4、投标报价有缺漏项的，缺漏项部分的报

价按照其他投标人相同项的最高报价计算，

计算出的缺漏项部分报价不得超过投标报

价的 10%。

4 质量标准

1.按照国务院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01号）、

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

国建设部令第 157 号）、《上海市市容环境

卫生管理条例》（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83
号）及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（上海

市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 11号）等法规和行

业标准，检查合格。

2.服务的总体满意率达到 95%以上。

5 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

6 付款条件

1.甲乙双方约定本项目服务期间，作业服务

费用原则上按季度结算支付。其中：3月份

支付 1季度服务费用，6月份支付 2季度服

务费，9月支付 3季度服务费，11月支付 4
季度（10月-11月）费用，12月服务费在下

一年度支付。

2．根据最新版《上海市市容环境质量实效

监测和整改评分细则》内容，采购人按月进

行服务检查，并按检查结果实行季度考核支

付，达不到考核目标的按本办法规定扣除相



应的服务经费。月度检查考核分 90分以上

的（含 90分）实得季度服务检查考核经费，

低于 90分将予以一定比例的扣除，年度考

核经费为：（∑月度考核分/12/90）*服务检

查考核经费。

7
合同转让

与分包

合同不得转让，分包应符合招标文件规定：

对非本专业项目，可进行专业分包，但不得

将合同约定的全部事项一并委托给他人。除

乙方投标文件中已说明的委托专项服务事

项外，中标后一律不得对外分包。

8
公平竞争

和诚实信

用

不得存在腐败、欺诈或其他严重违背公平竞

争和诚实信用原则、扰乱政府采购正常秩序

的行为。

9

招标文件

中标有★

的实质性

条款

招标文件中凡标有“★”的条款均系实质性

要求条款。

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：

投标人（公章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
